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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地圖」調委之省思:

以布農族之內本鹿調委為例*

石垣直

東京都立大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

近年來台灣原住民族社會裡興起了一項「部落地圖」調查活動。這是指對南

島語系原住民族的居住區域及其祖先過去的活動領域，所進行的繪製地圍之活

動。透過這類調查研究，原住民不僅只是繪製一張地區而已，並且希望藉此調查

而建立與該土地有密切關聯之民族史，進而作為要求與土地相關的原住民族權利

的根據。本文的目的擬從人類學的觀點，藉原民會主導的「部落地圖」調查活動

以及台東縣延平鄉布農族之內本鹿調查，省思「部落地圖」調查活動之正面作用

以及現行調查活動所依據的前提「確定傳統領域」可能導致的困境。透過此省思，

筆者擬對今後此類的「部落地圖」調查提出幾點建議: 1 、正視「傳統領域之動

態性」論點之重要性 ;2 、加強對在地的歷史文化及社會(土地概念及土地制度)

之調查研究 ;3 、重視歷史文獻翻譯/解讀，以助在地人建構其歷史主體性。

關鍵詞: 台灣原住民部落地圖布農族土地內本鹿

.撰寫本文所依據的田野資料，是筆者於 2003 年 4 月至 2005 年 2 月以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訪問學員的身分，以及 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l 月之間從事的田野調查所得。

其間在第一年度( 2003 年)從事調查之際，承蒙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 (2003

年度)以及富士日洛克斯(FUJI XEROX)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之研究資金( 2003 年度) , 
以及「公益信託混澤民族學振興基金」的研究生助成金( 2005 年度)之贊助。筆者
在台灣各地調查時，如果沒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布農文教基金會和熱誠的布

農族諸位朋友的支持與協助，以及東京都立大學陳文玲協助修改中文原稿的話，本文

不可能順利完成。另外，特別要感謝的是東台灣研究會的論文審查者不厭其煩地審閱

拙作，並提供筆者許多寶貴的意見，使得本文得以更臻成熟。最後在此再一次對各單

位及各位支持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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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tl = 

近年來台灣原住民社會裡興起了一項繪製「部落地圖」的調查活動。

其目的不僅只是為了繪製南島語系原住民族及其祖先居住區域及活動領

域之地圖而已，並藉著這項調查欲建立與該土地有密切關連之歷史，進而

做為將來要求與土地相關的原住民族權利的根據。這項調查活動近年來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原民會 J )的主導推動之下，由包

括了中央及地方政府人員、地理學者、生態學者以及原住民的民間團體等

共同參與。計畫名稱有「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傳統山川名

稱調查」等不同的稱謂，本文依照現行的一般通稱，將這些調查及相關的

活動統稱為「部落地圖」調查。

筆者從 2003 年 5 月起在台灣以布農族為主要對象，進行長期的社會

/文化人類學(以下簡稱為「人類學 J )田野調查I ，研究現代台灣原住

民族的認同問題。因為筆者的研究主題並非在於「繪製部落地圖」或「傳

統領域調查 J '而是「繪製部落地圈的原住民之認同 J '所以有關原住民

傳統地名、傳說、領域等資料不是筆者主要的調查目的。儘管如此，筆者

仍然參加過三次的調查預備會議及成果研討會2 ，及參與七次的舊部落探

勘活動。 3 其間並且訪談了幾位深度參與「部落地圖」調查的相關人士。

l 期間是從 2003 年 5 月到 2004 年 3 月， 2004 年 5 月到 2005 年 2 月以及 2005 年 10 月
到 2006 年 l 月，總共約 25 個月。

2 一次是 2003 年 7 月 7-8 日，由原民會主辨，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行的「原住民族山
川傳統名稱調查研究計畫「學員暨調查員培訓工作坊』」;第二次是 9 月 18 日「信義鄉

公所研商『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及恢復原住民部落傳統名稱』工作計畫第二次會

議 J '第三次是 2005 年 2 月 24-25 日在國立台灣大學舉辦的 f2005 年原住民族傳統領
域土地調查學術研討會」。

3 第一次 (2003 年 11 月 25 日﹒ 12 月 7 日/台東縣延平鄉「壽」駐在所等) ;第二次 (2004
年 2 月 3-6 日/南投縣信義鄉 Qatungulan 聚落等) ;第三次( 2004 年 3 月 27-30 日/

南投縣信義鄉 Mas-talum 緊落等) ;第四次 (2004 年 11 月 22-26 日/南投縣信義鄉郡

大漢西岸) ;第五次 (2004 年 12 月 21 日 -2005 年 l 月 9 日/台東縣延平鄉、海端鄉「朝

日」駐在所等) ;第六次 (2005 年 1 1 月 16-20 日/台東縣延平鄉「清水」駐在所等) ; 
第七次 (2005 年 12 月 5-8 日/南投縣信義鄉郡大溪西岸)。第一、五、六次是由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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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地圖」調查之省思

因此，筆者根據上述的參與調查撰述了本文 。 本文的目的擬從人類學的觀

點，藉原民會主導的「部落地圖」調查活動以及台東縣延平鄉布農族之「內

本鹿」調查，省思現行「部落地圖」調查的正面作用及困境，並對今後的

相關調查活動提出筆者的觀感及建議。

以下是本文各節提要:第二節，介紹台灣原住民「部落地圖」的發展

背景與現況，回顧並整理由行政機關所主導的「部落地圖」調查計畫 ;第

三節，以台東縣延平鄉布農族為例，被概介紹布農族之社會歷史與土地領

域之關係;第四節，筆者對現行「部落地圖」調查進行省思'並提出對今

後的研究之建議。 4

二、「部落地圖」調查的發展背景與現，一

「部落地圖」調查是 r community mapping J 、 r aboriginal mapping J 

或者是 r participatory mapping J 的中譯，以在地居民的參與為基礎所繪製

的(舊)部落地圖或生活領域之地圖，有時使用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等現代科技為工具(林益

仁 2001) 。雖然此類製圓活動在加拿大及阿拉斯加自 1960 年代起，已經

約有 30 至 40 年左右的歷史，但是在美國的其他地區及亞洲、非洲、南美

洲等地，它卻僅有不到 5 年或 10 年的歷史( Chapin et al. 2005 ) 。

近年來在台灣的「部落地圖」調查活動在原住民社會中急速擴展，其

背景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因素:

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第二、三次是由信義及高雄縣三民鄉公所，第四、七次是由信

義鄉 L 村天主教信徒等舉辦的。

4 筆者於 2005 年 3 月 26 日 -27 日在東京外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台灣原住
民研究一一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街研討會中，曾經報告過 (部落地圖運動: 以 台灣﹒布

農族為例 ) ，該文收錄於〈 台灣原住民研究 :日本主台清lζ拈付毛回顧左展望 ) (石垣

直 2006 )。本文之事例亦參見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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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可溯源自 80 年代中期起勃興的原住民族運動的長期影響，尤

其是 1980 年代末期至 90 年代初期原住民推展的「還我土地J 運動，參與

的原住民主張將原屬於原住民之土地劃為保留地、全面發放保留地的所有

權、國家未經原住民的同意不得任意徵收原住民土地、國會立法管理原住

民族保留地等之訴求5 ，至今「還我土地」仍是目前原住民族的主要訴求

之一 。

第二， 1999 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蘭嶼與原住民族各族代表

訂立了「新夥伴關係」 6 ，上任後並任用曾經長期參與原住民族運動的尤

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布農族)為原民會主委。尤哈尼上任後主張恢復原

住民的土地權以及成立原住民族自治區等執政目標。直到現在「部落地圖」

調查以及原住民族自治依然是原民會在推動的主要政策之一(施正鋒

2005 :第 7 章)。

第三，生態、保育意識的潮流也是背景因素之一。台灣社會近年來對於

生態環境的關切促使了台灣的生態旅行及登山熱潮。同時國內的地理學者

和原住民本身也對在地地理知識以及生態智慧漸感興趣(台邦﹒撒沙勒

2004 )。因此， I部落地圖」調查研究多是由生態學者、地理學者以及原

住民學者在主導。

台灣原住民社會中進行的「部落地圖」調查是透過繪製有關祖先們曾

生活過之(舊)部落的地圈，而欲發掘與該土地之歷史以及恢復原住民族

權利之運動，有時與「尋根之旅」 7共同進行。雖然各個調查研究的主導

5 雖然政府也著手實施原住民保留地的增編、劃編，可是其實施狀況並不順利，也還有
要待解決的一些問題(藤并志津枝 2001 : 251-259) 。

6 1999 年的新夥伴關 f系的簽訂也有為了選舉的政治考量的成份。 1999 年的新夥伴關係 以
及 2002 年 10 月 19 日陳水扁以總統的身份再次肯定新夥伴關係的內容，參見施正鋒

(2005 : 151-156) 。

7 原住民的「尋根之旅」活動則早在 1990 年代就已經在各地方開始了。所謂的「尋根之
旅」活動是指探勘祖先之居住地及調查與該群體有闊的歷史史蹟活動等。例如，南投

縣信義鄉村布農族的尋根活動(拉芙嵐管理委員會 1998) 、泰雅族的 Pinsbukan r 巨石

尋根 J( 趙歇明 1999 )、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人的尋根與生態調查(台邦﹒撒沙勒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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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地圖 」 調查之省思

者及其學科不一樣，但是他們所強調的就是對在地人的「賦權」

(empowerment) 、在地人的參與以及部落復興和發展。

1997 年由魯凱族人實施的調查，可以說是由台灣原住民主動進行部

落地圖調查的先驅研究(台邦﹒撒沙勒 2004 : 139-140) 。在原民會的研

究報告書中亦介紹了各地原住民曾經進行過的先驅性「部落地圖」調查的

實例。筆者將之摘要製表如下。(本文以下人名之敬稱、職稱恕略)

表:先驅性「部落地圖」調查事例一覽表

主導者(學科/族別) 地點(族別) 調查重點及進行方式

蔡博文、林俊強(地理學) 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 使用現代科技，訓練工作人

斯部落 (泰雅族) 員。

汪明輝(地理學/鄒族) 鄒族傳統領域。 以在地人為主體的田野調查 。

林益仁(生態學、文化地理學) 宜蘭縣大同鄉卑亞南 使用現代科技，簡易 GIS 系

部落(泰雅族) 統。主張賦權。

紀駿傑(生態學)、陳毅峰(地 花蓮縣光復鄉噶閱(瓦 部落重建。與在地人共同作

理學)、印津、y..丌有史(在 部落(阿美族) 業。

地學者/阿美族)

劉炯錫(生態學)、台邦﹒撒 屏東縣與台東縣界線 與在地人共同進行，主張賦權

沙勒(人類學/魯凱族) 一帶(魯凱族) 與部落發展。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 : 1-27-訝。筆者製表 。

關於行政單位主導的部分，原民會自 2002 年起實施了「傳統領域土

地調查」與「傳統山川名稱調查」之計畫，其結果共發行了 6 本以上的研

究報告書。 8 不過，如同這些研究報告書中註明的，由於這些成果乃屬原

等。而目前尚未受到政府認定為原住民族的平埔族近幾年來也在推動著類似的 「 尋根

之旅」活動，參見〈自由時報} 2003 年 11 月 23 日及 〈台灣 目報〉同年 11 月 27 日等 。

筆者認為，由於 60 年代以後台灣的急速工業化與經濟發展，主流社會的漢人開始意識

到「在地傳統」而興起鄉土文學的熱潮，伴隨著 80 年代中期蓬勃的台灣民主化、本土

化和原住民族運動之興起，都是影響到原住民社會各地興起這類的尋根活動的因素(石

垣直 2006)。另外，根據相關研討會(參見本文注 4) 中的討論以及本文審查者的意見，

也有學者認為， 90 年代中期以來政府政策之「社區總體營造」亦是直接推助這股風潮

的因素。但是由於筆者目前尚未掌握以茲證實其關連性的有力資料，所以對此意見暫

持保留態度，留做日後調查研究之課題。

8 筆者手頭上有的行政院原民會之調查報告書分別是: (原住民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

研究}(2002 )、〈原住民傳統土地調查:研究報告 } (2003a ) 、 〈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調查:

研究報告書) (2004) ;後者出版了〈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第一期:花蓮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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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的智慧財產，在目前尚未獲得他們允諾的狀況下，在此無法引用其內

容。因此，以下只能以該研究報告書之「計畫概要」等為主，概觀原民會

所主導的繪製「部落地圖」調查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 ) 。

在該研究報告書的「計畫緣起」中強調，在地人在繪製「部落地圖」

計畫中具主體性之參與、利用 GPS 或 GIS 做對有關傳統領域之資料與數

據的收集、記錄、整理、運用的意義，以及透過調查獲知土地相關知識、

生態知識和繼承給後代之重要性;同時也強調「部落地圖的推動，有助於

凝聚部落與社區的共識，部落地圖最大的功能，是讓原住民部落共同學習

並體認管理土地資源的重要性，並找出部落文化、經濟與社會永續發展的

契機」等。為達成以上諸目標，該調查計畫中制定:1.調查研究 30 個原

住民部落9的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 2.確定原住民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之位

置、範圍; 3.完成原住民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範圍之地理資訊系統的IS)

之建置; 4.繪製社群或部落活動地圖，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繪製各部

落領域立體模型圖等研究調查項目 10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 : 1-

1-3 ) 

其中，依據該研究報告書之解釋，所謂的「傳統領域」是「日治時期

以後台灣本島之公有土地 J '就是包含著 :1 .原住民舊部落及其周邊耕墾

游獵之土地; 2.原住民祖先耕作、聚居、游獵之土地; 3.政府徵收、徵用

作為其他機關管理而目前已放棄荒置或為使用之土地; 4.原住民使用河川

浮覆地; 5.原住民部落傳統以來所屬漁場之海域(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台東縣) (2003b) 、 〈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第二期:南投魚池以南 ) (2003c) 、

〈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第三期:南投仁愛以北) (2003d) 。

9 這是研究計畫第一年度 (2002 年度)的調查範園。

10 而為了實施此類利用 GPS 以及 GIS 的傳統領域調查，該研究計畫採取的計畫內容及

實施程序是:1.相關文獻蒐集整理; 2. 引介國際相關經驗; 3.編組調查團隊，並舉辦培

訓輔導員以及在地調查員之工作坊; 4.部落組織與溝通、部落討論、部落訪談; 5.使

用 GPS 實地勘查; 6.調查資料的整理、處理、 修正; 7.展示、圖說、保存、維護、更

新與應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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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I-2-} 、 30 )。關於原民會在此所界定的「傳統領域」筆者擬在第

四節中進一步討論。

研究計畫的第二年度 (2003 年度) ，其調查區域從第一年度的 30 個

部落擴張為原住民族聚居的 55 個鄉鎮市。第三年度 (2004 年度)以後也

持續輔導各地的調查團隊對尚未進行調查部落實施調查，並在已經調查過

的部落中選出條件較好的原住民部落為「示範部落 J '深入輔導(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 : 5) 0 2005 年 2 月 24-25 日在國立台灣大學舉辦了

3 年來的調查成果 r2005 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學術研討會 J 0 11 

三、布農族之內本鹿調查

由行政單位或者地理學者所主導在布農族各地進行的「部落地圖」調

查，其研究成果已經發表於上述原民會出版之各種研究報告書裡面 。另一

方面，也有由民間團體所主導的繪製布農族「部落地圖 J '其中一例就是

在被稱為「內本鹿」的台東縣延平鄉以及海端鄉一部分山地所實施之調查

計畫。有關此項調查研究筆者已經在別篇論文中做過詳細介紹(石垣直

2003 、 2004 、 2005) ，本文僅簡要敘述。 12

(一)布農族社會組織典活動會頁雄之遷移支援概

布農族過去居住於山地，以小米耕作為主的山田燒墾以及符獵維生

(瀨川孝吉 1954 )。目前約有 4 萬人口的布農族，他們在日本殖民統治

時期將台灣山地約四分之一的地方(現行行政區域的南投縣仁愛鄉、信義

. 

II 由地理學者、生態學者以及當學者發表了有關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PGIS)與原住民賦
權、傳統領域地圖與原住民族自治、全球化或者後壇民情境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

等的研究報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秘書處 2005 ) 。

12 在原民會主導的「傳統山川名稱調查」中，內本鹿一帶調查的承辦人是延平鄉出身的

布農族人阿力曼 (Adiman . Ma-dikla-an) 。 其研究成果已經在有些研究報告裡發表過

(阿力曼 2002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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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花蓮縣萬榮鄉、卓溪鄉，台東縣海端鄉、延平鄉，高雄縣桃源鄉、三

民鄉)歸於其勢力範圍之下。

根據布農族人的口述歷史，他們的祖先原居住於台灣西部平地，後來

由於受到從中國大陸移民過來的漢人或者平埔族的壓迫而遷移到現在的

南投縣一帶山地生活，在這一帶建立 Taki-tudu (卓社群)、 Taki-baka (卡

社群)、 Tak-banuaz (巒社群)、 Taki-vatan (丹社群)、 Is-bukun (郡社

群)等之諸 asang-daingazl3
( r 大眾落」之意) 0 14 各個社群是以父系大

家庭( lumaq 或 lumαh) 為基礎的複數父系氏族15所形成的。但是這些父系

氏族為尋求山田燒墾地(quma 或 huma)以及符獵地(qanupan 或 hanupan)

而不斷的遷移居所，大約 18 世紀初期或中葉他們開始往中央山脈的東部

及南部方面遷移，最後在 19 世紀後半期遷移到台灣南部(現在的台東縣

延平鄉與高雄縣桃源鄉、三民鄉山區) (移川子之藏等 1935 )。因此以

單一或者複數的父系氏族而形成的αng (緊落)以及各個父系氏族管理的

土地散布於台灣山地各個地方(馬淵東- 1974) 。

1895 年日本殖民統治開始，山地原住民亦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台

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為「總督府 J )以土地奪取及由警察權力「教化」或

同化為統治的基本政策。在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之後針對原住民實施大規

模的集團移住政策，許多住在山區的原住民族在被半強迫及半利誘之下遷

移到山麓(山路勝彥 2004 )。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歷經改信基

督教、天主教等、生活改進運動與土地測量事業、 80 年代中期之後的民

主化等社會環境變遷之影響，該社會的面貌已然產生極大的變化，例如，

日本文所使用的布農語拚音是以原民會於 2005 年 12 月頒定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布農語書寫系統)為準。

14 雖然曾經也有遷移到鄒族領域裡的另外一個 Tak-pulan (蘭社群) .但是日治時期已經

被鄒族同化了(移川子之藏等 1935: 138-139) 。

15 布農語是 tαs-tu-siduh 或 tas-tu-siduq ('-一個種類」之意)或 kautuszang ('-來自於同源 」
之意) .巒社群與郡社群較常用後者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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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工作造成部落裡人口大量流失等(黃應貴 1992 ) 。 因此，現在的布

農族與其他原住民各族群一樣地忍受著被邊陸化之地位 (Yang 2001 )。

(二)廟於肉本鹿是其歷￡

mai-asang ( 或 mi-asang) 是布農語「以前的緊落」之意。台東縣延

平鄉一帶之布農族人所謂的 mU-ωang 是指「內本鹿 J (Laipunuk) 16 ，此

地名是因其北部一帶曾經是萬斗籠社17的勢力範圍而得來的，魯凱族稱之

為 Oponohu' 布農族則稱之為 Laipunuk 。據說對自 18 世紀初期至中期開

始將勢力範圍由現今南投縣一帶的山地擴散到花蓮、台東、高雄方面的布

農族而言，當時的內本鹿就是他們最新的移民地。 18 在 1931 年於在地做

調查的日本人類學者馬淵東一，根據當時還健在的第一批移住者的說法，

判斷其最早移到在地的時期大約為當時的 55 年前，即 1870 年代中期(移

川子之藏等 1935: 166-168) 

在 1900 年代初期總督府開始與內本鹿的布農族人接觸，然後延著橫

貫該區域內的「內本鹿越道路 J '一個接一個地建設了「紅葉谷」、「清

水」、「楓」、「嘉嘉代」、「桃林」、「橘」、「壽」、「常盤」、「朝

日」、「出雲」等駐在所。但之後在原住民區域發生了所謂的「蕃害 J ' 

在霧社事件( 1930 年)之後，包含內本鹿地區等布農族南部居住區之居

的其中包含 Kadangadan 、 Sulisaban 、 Mas-dala ( 北絲闡溪上游)、 Padan 、 Salbi 、
Taki-vahlas 、 Suntik 、 Kapdatan 、 Mada伊ulan 、 Kalisihan 、 Tansiki 、 Taki-s句lan 、 Navas 、

Takis-ts ivanan 、 Batingul ,. Mas-huaz 、 Mas-dala ( 北絲闡溪下游)、 Tavilin 、 Halipusun 、

Mas-vanu 、 Padan-daingaz 等的二十個東落(移川子之藏等 1935 :附錄「系統別分布
地圖」、「氏族分布一覽表 J .蔡善神 2004 :第 3 章)。

17 萬斗籠社即 r 魯凱族下三社」之一，萬山部落的舊社名。他們目前住在高雄縣茂林鄉

萬山村，是在 1956 年前後在國民政府的輔導下，從過去居住的舊萬山集團遷移到現

今的萬山村居住。

18 有關內本鹿布農族的研究，黃應實在 r 失落的內本鹿」演講中曾提到在內本鹿曾經發

展為階序化社會之可能性(黃應賣等 2001 )。另外，楊淑媛根據內本鹿與北部布農人

等歷史資料和她的田野調查資料，指出過去的布農族研究過於強調其平等主義之傾

向，而另提出在平等性與階序性制度之間擺盪(osc i lIati on)的布農人傳統政治體係之動
態歷史假說(楊淑媛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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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亦被強迫集團移住(李敏慧 1997 : 70-77 ;葉家寧 2002 : 101-108 ;蔡

善神 2004 :第 4 章) 0 19 

就在總督府的原住民政策被認為似乎漸有嶄穫的同時，於 1941 年(昭

和 16 年) 3 月 9 日的深夜到隔日清晨，發生了 10 幾個布農族人襲擊「清

水」、「楓」、「嘉嘉代」等幾個駐在所之事件，包含日本警察及其家屬

總共有 6 人死傷，這就是史上所謂的「內本鹿事件 J 0 20 率領發動這起抗

日事件的 Haisul ﹒ Takis句ilainan 等人在事後投降，最後包含他本身總共有

5 人被處決。總督府深怕還會再有「蕃害」發生，便將原本住在內本鹿一

帶的布農族人全部強制遷移到山麓的部落去居住。 21 據說原本在該區域生

活的布農族人被強制移住而離開 mGi-asang' 而住家則全被燒光(布農文

教基金會 2002a) 。離開 mai-GSGng 的族人移住到山麓各地，後來又輾轉

遷移，至今大致上是分布在今稱為桃源、鷺山、紅葉、武陵以及永康之五

個部落中(蔡善神 2004 )。

(三)肉本鹿的「尋根之旅」活動與「部落地回」調查

內本鹿的尋根活動與「部落地圖」調查是以「布農文教基金會 J (以

下簡稱「基金會 J )為中心進行。該基金會是由從小生長於延平鄉桃源村

的原住民牧師白光勝於 1995 年所成立，經營著「布農部落」與「紅葉溫

泉 J 等兩處文化觀光設施，對該地區住民的教育、福利、就業有非常大的

貢獻。 22

19 在台東地區的大規模集團移住政策實施的直接原因就是由於布農族人的駐在所襲擊
事件一-大關山事件 (1932 年)、逢圾事件( 1933 年)所引起的(黃應貴 2001 : 52-55 )。

2。據說發動事件的原因是:新的移住環境惡劣、日本警察對原住民非常嚴厲的管制等。

而且，有關當時總督府方面的因應可以參見記載於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之機關報〈理

蕃o友〉的報導 (r 內本鹿7- 只 './0兇行 J 1941 年 4 月號;「內本鹿事件第二回發表」

同年 5 月號;「內本鹿事件第三回發表」同年 7 月號 X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93) , 
以及當時日本警察的手記(青木說三 2002) 。

21 他們還入的地方也就是今日的延平鄉的丘陵地，原本是布農族東邊的鄰居，即原住民

Livah-livah (自稱為 Murivurivuk '現居住於初鹿的卑南族)的勢力範圍。

22 參見財團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之網站< http://www.bunun.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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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挖掘自己的歷史以及探討未來在地發展的可能性，基金會於 2001

年 1 1 月起開始自主性發起內本鹿的尋根活動(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 : 

11-13) 。基金會不僅做「尋根之旅 J (或「舊部落探勘 J )活動，後來

也獲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 J )等的協助，與主導

花蓮台東地區「傳統山川地名調查」的國立台東大學劉炯錫及研究員延平

鄉布農族人阿力曼等合作，利用 GPS 與 GIS 來繪製「部落地圖」。同時

也訪問部落的當老們，採訪有關內本鹿之資訊，以及帶著 GPS 實地走訪

調查內本鹿一帶的 mai-GSGng 並記錄其數據;這些都是繪製地圓的具體作

業。實地走訪調查時，調查之內容不單只是記錄各個 mGi-GSGng 之相關位

置而已，並且確定曾經居住的氏族、土地利用狀況等記錄，調查氏族的傳

承以及遷移史等。雖然實際參與調查的大部分都是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等，

不過部落的舊老們也扮演強而有力的資訊提供者，對「部落地圖」調查有

很大的貢獻(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 。

花費了 4 年多的歲月投注於「尋根之旅」活動與「部落地圖」調查的

基金會工作人員們，引用內本鹿是「歷史的窗口」這句話(黃應貴 2001 : 

4) ，並指出在 1929 年的台灣地形圖(五萬分之一)中此一帶乃是空白的，

以及在地的布農族人是抵抗殖民統治一直到最後的一批人，並且強調建構

主體性歷史解釋的重要性(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 : 57) 。同時，他們也

將尋根過程的影像編輯成記錄片，在各地的布農族部落舉辦放映會與調查

報告會(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 、 2002b ' 2003 )。他們也在文建會的協

助之下，於 2002 年的世界人權日(12 月 10 日)這一天，利用直昇機將

布農族的 15 位當老們送到在日本殖民期為該區域之行政中心-一當時被

稱為「壽」駐在所。 23 那一天，文建會主委(當時是陳郁秀主委)亦隨行

前往，她所揮毫的「內本鹿元年」之旗幟被高高地掛在至今仍存在著的駐

在所升旗台上。

23 布農語叫做 Pis-paz-an ' r 種植雜糧 (paz) 的地方」之意。其由來應該是與當時日本
警察推動種植陸稻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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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內本鹿這些年來的活動，基金會人士向筆者表示， I尋根之旅」

以及「部落地圖」調查活動的意義在於連結失落的內本鹿之歷史與現在的

布農族之間的重要性，他們打算繼續向政府要求歸還土地或共同管理，並

規劃未來內本鹿地區之開發等計畫(石垣宜 2005 )。另外，在地布農族

人蔡善神 (Tahai . Bainkinuan, Is-lituan) I 基於對民族、部落的使命感」、

從「本民族觀點」記錄了內本鹿調查的始末，並參考了李敏慧(1997 )所

整理的歷史文獻完成內本鹿地區布農族遷移史的碩士論文(蔡善神2004 )。

四、「部落地區」調查之省思與建議

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的「部落地圖」調查在原民會主導的「傳統領域土

地調查」研究報告書裡已經有其課題以及未來研究計畫之評估(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 2004 : 5-79) 。將該報告書中的「整體執行問題」整理歸納

為以下 6 點 :1.在地調查人員對地圖及 GIS 等相關知識與經驗不足; 2.與

其他調查研究(如「傳統山川地名調查 J )的互補之不完整; 3.學術輔導

員與在地調查人員之間的溝通不足; 4.對調查成果的準確性與正當性之考

量較不足; 5.嘗老們相關傳統領域知識(或記憶)逐漸凋零; 6.因為送有

傳統領域的重疊現象，而牽引到領域範圍與權利的問題(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04 : 67-69) 

另外，其報告書裡的「後續工作建議」與「未來工作計畫 J '筆者歸

納為以下 7 點:1.研究計畫長期繼續; 2.調查成果審查、傳統領域資訊系

統以及政策運用機制之建立; 3.透過舉辦調查成果說明會促進在地人的參

與，提高調查資料之公共性; 4.以「示範部落」調查為後續相關政策研擬

之參考; 5.建構調查成果的拼音及轉譯系統; 6.設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研

究中心; 7.維護原住民族文化與集體智慧資產並研究其使用原則(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 : 70-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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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筆者已經發表過的看法(石垣直 2006 )與上述報告書中的內容

大致相近代所以本文中不再逐條討論。唯'針對前節原民會報告書對「傳

統領域」的定義以及上述「整體執行問題」之第 6 點的「傳統領域的重疊

現象 J '筆者在此擬以人類學的角度提出省思。以下筆者將以布農族之內

本鹿調查為例省察現行的「部落地圖」調查之正面作用與困境，進而提出

對未來研究調查的建議。

(_) r 部落地圖」調查之五宙作月

有些後現代地理學者指出，地圖並不是描述現實世界的客觀性存在，

而是記錄並控制空間之重要工具 (Harley 1988, 2001 ; Black 1997[2001]) , 

並且在近代國家建構「國族 J (nation) 之企圖上它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Thongchai 1994[2003] ; Anderson 1991 [1997]) 。其實「部落地圖」對台

灣的原住民而言是一種「船來品 J '據筆者所知，目前尚無證據指出台灣

原住民的祖先曾經使用過「地圖」。那麼，在現代台灣社會裡原住民族為

了探究歷史與恢復原住民族權利而推動的繪製「部落地圖 J '對原住民族

社會帶來什麼樣的作用。 25

法國歷史思想家狄雪圖( de Certeau, M.) ，在有關「日常生活實踐之

創造性」的著作當中，比較著以西洋都市計畫或從高樓俯視為例之「觀察

者」的視線和以在都市裡散步者為例之「逍遙者」的視線-一透過自己的

經驗或行為對被都會計畫固定化、整體化的空間建構新的解釋，而強調後

者的日常創造性 (de Ce巾au 1980[1987] : 197-265) 。對狄雪圖而言，地

圖是一種屬於「觀察者」視線的產物，它會忽略日常生活實踐的創造性行

24 筆者於 2005 年 3 月 26-27 日之國際研討會(參見本文註 4) 發表之原稿於 2005 年 l

月底完成交稿。同年 2 月 24-25 日筆者參加了 '2005 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學
術研討會」時，才知道原民會 2004 年底出版的研究報告書(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 )之存在。因此該稿未及將這本報告書列入參考。

扔在現行「部落地圖」調查中，包括外界的參與者與在地人的關保性，以及運用 GIS

科技之問題(例如:在地人對於 GIS 尚未熟悉)與其權力結構等問題，將牽涉到更廣

泛的資料列舉與理論性探討，留待另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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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但是，在本文介紹的由原住民族「部落地圖」調查之脈絡上，地圖也

有其創造性或抵抗性。如上所述，基金會人把內本鹿看作「歷史的窗口 J ' 

而強調透過「部落地圖」調查建構主體性歷史解釋的重要性。到此，繪製

地圖並解釋歷史的主體不是在於國家或殖民者而是原住民自己，原來由於

近代國家或者殖民地政府來記錄、控制空間，建構國族的工真(即地圖) , 

變成為弱勢者用來抵抗主流社會(或政府)之工具(石垣直 2003 : 94-97 )。

再者，繪製「部落地圖」的正面作用不只限於對外的抵抗力。基金會

之人士在調查報告會當中用地圖、立體模型以及記錄片的方式把內本鹿的

地景Clandscape) 呈現給族人看(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 。後來，看過被

「影像化/可見化 J (visualization) 之內本鹿的布農族年輕人告訴筆者說

「我們的祖先曾經在那裡以持獵和種植小米來生活」、「那裡就是我們祖

先曾經住過的地方。我下一次一定也要參加實地探勘 mGi-asang」。在 1970

年代以後興起的人文主義地理學所提出的「空間 (space) J與「地方 (place) J 

的差別，前者的特色是自由、開放、威脅、抽象性以及非主體性;後者是

「空間」的一部分，但是其特色是安全、感情、經驗以及主體性，即被人

賦予特別的意義 (Tuan 1977[1993] ; Hirsch 1995) 。如按照這種概念區分，

對台東縣延平鄉的一些布農族人叫包含沒有參與實地探勘的族人)而言，

「部落地圖」調查也可說是把已經荒廢或被忘卻的「空間 J (即內本鹿)

轉換為「地方」一一一即(再)建構歷史主體性而(再)確認其族群認同之

基礎的一個工真或契機(石垣直 2003 : 99) ，至此內本鹿變成為一種「聖

地 J (石垣直 2004 、 2005 )。

土地(也包含水域)不僅是一種經濟資源 (resource) ，而且是不可或

缺的認同之泉源，這種藉著士地之記憶來(再)建構認同的狀況在世界各

地都有類似的例子 (e.g. Mageo (ed.) 2001 ; Climo & Cattell (eds) 2002 ; 

26 台東縣延平鄉的另外一些布農族人是從現在的海端鄉山區(新武呂溪流及其文流大崙
漢一帶)遷移來的，他們的各個 maz-asang 不在內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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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t & Strathem (eds) 2003) 0 27 雖然人類社會一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

逐漸在變遷，但是，對於平均只能活 80 年左右的人而言，不太起會變化

而保留著其原貌的土地是有其穩固性或永續性的 。筆者認為，當在對抗大

規模全球化或「時空壓絃 J (time-space compression) 之下擬強調自我族群

之永續性時，我們更需要一塊有永續性的「地方 J (p1ace) 或「起源 J (roots) , 

也就是自己的「根 J (roots) (Harvey 1993) 。我們應該可以把強調自己

的主體性而卻被邊陸化之台灣原住民族的「部落地圖」調查活動，置於這

些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當中(石垣直 2003 、 2004 、 2005 ) 

(二)現行「部落地圖」調查之困境與其「出路」

除有建立歷史之主體性之正面作用之外， r船來品」的地圖或製圖也

會導致一些困境。針對西洋近代的製圖技術導入非西洋社會裡所產生的問

題，在 Jefferson Fox 的研究中以一些學者對製圍之批判性回顧為基礎，整

理出以下幾點:1.製圖會摧毀在地環境資源管理之動態性與其空間概念;

2.製圖將挑起部落之間的衝突; 3.誰是製圖之主體; 4.由誰來控制其調查

成果及如何取得與流通之問題常被忽略( F ox 2002) 0 28 這些論點在林益

仁的論文中亦曾被引述(林益仁 2001) 。此外， Fox 透過 19 世紀初期於

遲羅(今之泰國)的製作地圖政策與他自己參與的 20 世紀末於東埔案北

部的製作地圖活動，做了比較以及檢討而提出了將西洋近代的製作地圖技

術導入非西洋社會時應注意之論點，可歸納成以下五點 (Fox 2002 : 

76-77 ) 

27 譬如， M. Cattell 以美國賓州 Philadelphia 郊外城鎮為例 ，提出者老們在愈來愈多外來
移民而被忽略的過程當中，透過「回想 J (remembering)過去的「地方(place)J 及其記

憶來「 再成員化 J (re-membering) 自己 以及與自 己關聯的存在之意義的例子( Cattell 
2002) 。另外， C. Crumley 以法國勃良第(Bourgogne)地方為例，描述在歐洲聯盟(EU)

合併及環保意識高澈的潮流之下被視為從上一代到下一代傳承其記憶 以及抵抗全球

化的象徵之「茱園 J (vegetable gardens)的狀況 ( Crumley 2002 ) 。 再者， A. Smith 以 19
世紀愛爾蘭被英格蘭統治並製圖為例，指出鐘民化與製圖的關保以及英格蘭之瘟民主

義與愛爾蘭之國族主義在地圖上產生的街笑之事例( Smith 2003 )。

28 Chapin 等也提出同樣的課題 (Chapin et al. 2005: 630-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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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地的多層性權利關係與空間概念，和以單一性且排他性之支配權

為前提的西洋空間概念之相異，前者容易被後者所取代。

2.在地人若無借用外來之物(如:製圖技術) ，則無法抵抗外來勢力。

3.製圖不僅確定國與國或部落與部落之界線，同時也會導致對各種資

源及複雜的權利之要求。

4.由於自己控制地圖才能主張自己的傳說、故事以及對土地的要求，

所以「由誰來控制 Ccontrol)地圖」是比「誰來繪製地圖」更加重要。

5.製圖是比較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性領域之一部分。

如 Fox 第一論點所述，在現今台灣「部落地圖」調查亦受到西洋近代

的空間概念 Cconception of space) 的影響。譬如，本文第二節提到原民會主

導的「部落地圖」調查之基本態度，是為了調查原住民族的土地以及相關

知識，進而「確定傳統領域」。可是在其研究計畫背後筆者所見到的是「在

某個領域與土地上有『傳統」所有者以及控制這塊土地之團體的存在」之

先見觀。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正是 Fox 所述之西洋近代的空間概念，亦即

單一性、排他性之支配權為前提的觀念。其結果顯示，以「確定原住民傳

統領域土地與傳統領域之土地位置、範圍」為目標的研究計畫落實在原住

民族的傳統領域調查中時，常會遇到許多問題。譬如，原民會將所謂的「傳

統領域」之時間點設定於「日治時期以後 J 29 (參見本文第二節「研究調

查項目」之 2. )。那麼在海期 50 年的日治時期，以及在那之前的「傳統

領域J又該以何基準來判定呢?或者日本殖民期以前的土地權利以及族群

關係該如何看待?現行的「部落地圖」調查還沒有解決這些問題。

以上述的內本鹿為例，根據蒐集的口述歷史，馬淵東一判斷第一批布

農族人從新武路溪岸經由大崙溪之 'Dah 'dah 遷入到內本鹿是大約在 1870

29 根據原民會 2002 年的報告書中指出，將原住民傳統領域調查的時間點定於「曰治時

期以後」之原因是，自日治時期開始才有了大規模國家力量的干預以及現代科學調查

記錄之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 : 1 一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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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30 ，更早期這塊土地「北部是魯凱族萬斗籠社 (Laiponok) 、中

部以及西南部是大南社( Taloma) ，東南部是卑南族北絲閹社

(Livax-livax) ，南端的較小一塊土地是魯凱族大巴六九社 (Tamalakao)

的獵場 J (移川子之藏等 1935 : 167) 。而且馬淵指出頗重要的田野調查

之成果，即，雖然遷移到內本鹿之有些布農族人以為透過獵槍、豬以及鐵

器等禮物送給南部原住民而「購買」了這塊土地，其實他們只獲得居住之

許可，以後也還有將「收獲物與獵物之一部分」送給萬斗籠社以及大南社

等的義務。他亦指出，當時有些布農族人已經開始不遵守這些義務行為(移

川子之藏等 1935 : 168) 。關於這點，筆者 2004 年 9 月與 2006 年 1 月在

高雄縣茂林鄉萬山村等實施田野調查時， Oponohu 的後裔至今仍如此主

張:「那塊土地只是借 (pasulia) 給布農族，而非讓渡給布農族」、「所

以當我們到內本鹿的時候，布農族一定有送我們需要的食物以及火藥等的

義務。布農族老一輩的人應該還記得我們跟他們祖先之間的約定」。

再者，如果追溯到神話或發祥地時代，甚至連布農族許多

αsang-daingaz (大要在落)零星分布的南投縣南部、玉山一帶的土地，皆有

北鄒族主張該地是其發祥地(移川子之藏等 1935 : 183) 。而且，由於總

督府的移住政策，被迫移出內本鹿的布農族目前的生活區域原本是在鄰接

的 Livah-livah 之勢力範閣下，其一部分是 Oponohu 和 Livah-livah 等神話

裡作為發祥地或者祖居地(宋龍生 1998: 76-78; 喬宗志 2001 : 59-60) 。

即使不考慮到神話傳說，由於殖民地政府政權的介入而發生「傳統領域的

重疊」之事例，亦存在於高雄縣或南投縣的布農族居住地。 31

30 關於其遷入時期目前沒有明確答案，各學者的假說如下:李敏慧「遲至 1880 年代 J ' 

黃應貴「最遲到 1880 年代 J '王土水(阿力曼) r 19 世紀中葉」;蔡善神「至少可追溯
到十八世紀中後期 J (李敏慧 1997 : 21 ;黃應貴 2001 : 42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b : 11 ;蔡善神 2004 : 62) 。其中蕪的論文之「十八世紀中後期 J '以其前後文脈

判斷，應該是「十九世紀中後期」之誤植。

31 現在許多布農族人居住的高雄縣三民鄉和桃頭鄉是曾經屬於南部鄒族(卡那卡那富

Kanakanabu 以及沙阿魯阿 Saaroa) 的土地。另外，曾經居住在玉山以北的台灣中部山

脈之布農族人因總督府的移住政策，遷徙到陳布蘭溪西岸的土地，那裡曾是屬於北鄒

族之一支派 Lufuω( 在地的布農族郡社群稱之為 Tanau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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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林也參考了 Fox 的論點，提出了「過去的彈性空間消失」以及「升

高部落間衝突之危險性」這些論點(林益仁 2001) ，可是目前為止，筆

者認為現行「部落地圖」調查還沒有真正地面對「確定傳統領域」這個先

見觀可能會造成之問題。所以筆者擬在此從人類學研究的角度探討布農族

「傳統 J (即被殖民化以前的)土地的制度與觀念。

對布農族人而言，第一個把某一塊土地(似的q 或 dalah)或森林(libus)

作為獵場 (qanupan 或 hanupan) 的氏族或亞氏族，即握有對這塊土地的

權利之群體便稱為「土地的主人 J ( taimi-dalah )。泣不過，如上所述，

因為布農族各氏族(或亞氏族)成員是為尋求符獵地及山田燒墾地而不斷

地遷徒或擴大其活動範圍，所以其符獵地及山田燒墾地散布於台灣山地各

處。因此， 一直到現在在台東縣及高雄縣的布農族人還保留「祖先曾經住

過 Mungzal仰(更早以前住在 Lamungan) J 33之說法。如此，我們可以說

是布農族之「傳統領域」是動態性的。可是，如果太強調其動態性，則可

能會讓他們在主張對土地的權利時遭到「去賦權化 J (dis-empowerment) 。

所以「傳統領域之動態性」論點是真有一刀兩刃的正負面影響力。但是這

種判斷也許是我們現代人接受了「西洋近代之空間概念」所造成的先見。

提出其「正負面影響力」之判斷前，我們必需進一步討論在地的土地制度

或觀念。

對布農族人而言，其有關土地的權利是同一氏族或其內部的其他亞氏

族成員共享的。但是其他氏族成員在取得「土地的主人」的同意後，以繳

交一部份獵物或收成的作物作為「獵租」或「地租」 347有條件，也能夠在

其土地上進行府獵或山田燒墾。針對開墾的耕地，租地者如用小米酒款待

32 也有的ima-dalaq 或 taini-d，αlah 等名稱。

33 Mungzavan 有時也稱為 Bukzσvan 0 r bukzm叫nJ 即意味著「平坦之地 J '現在的八通關
古道大分一帶。另外，雖然 Lamungan 之確切的地理位置不詳，但據說是現在的南投

縣名間一帶。

34 布農語叫做 pais-dalah 、 pais-huma 、 pais-hanupan 、 pinasah (r 後腿 J) 、 pωka-pin的ah
等(帝固字士院 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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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近鄰的「土地的主人」之成員，就可以取得這塊土地的耕作之權利，而

成為「耕地的主人 J ( taimi-huma ) 。可是這一塊地原來的「土地的主人」

之權利不會消失;反之，原來的「土地的主人」想利用「耕地的主人」開

墾過的土地時，也同樣需要用小米酒款待該「耕地的主人」之成員(馬淵

東-1974:208) 。再者，布農族人認為「土地的主人」的感情、祝福以

及咒詛會影響到利用這塊土地的其他氏族成員，使人在j守獵以及耕作時發

生幸或不幸的遭遇(馬淵東一 1974) 0 35 這類被殖民化之前的土地制度

和土地觀念與布農族人的靈魂( hanitu 或 qanitu) 觀息息相關(黃應貴

1992) 。如果日治時代有些學者所記載以及現代的布農族當老們所說的布

農族遷移歷史屬實，那麼 1930 年代初期的內本鹿布農族人以及萬斗籠社

人受訪者所說的口述歷史一-先住者與後住者對同一塊土地上的多層性權

利關係以及初期的戰爭之後透過交換禮物(及通婚)來建立的友誼關係，

即很容易可以理解。

雖然原住民族的「還我土地」運動乃至實現自治區的訴求是現在及未

來的重要發展方向，然而筆者認為與在此所提出的「傳統領域之動態，性」

論點及「在地土地制度與觀念」之研究不能混為一談。歸還土地、管理以

及自治等並不是單純的復古主義之行為，而是現代的原住民族所面臨到

的，該如何連結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之重要議題。原住民族現在面臨著如

何利用外來的工具(即地圖)來向主流社會(或政府)要求其應有的權利，

同時也必需儘可能地避免重蹈近代國家之覆轍，如領土所有權問題或民族

紛爭等之問題。筆者認為，了解在地住民的土地觀念及制度，或許是迴避

可能發生紛爭的方法之一。

(三)歷吳文獻翻譯/解讀之重要性

筆者在布農族各部落實施田野調查時，常遇到布農族人向筆者要求

「把在日本的日治時期文獻翻譯或介紹給我們」。這是因為很多原住民相

35 馬淵指出有關先住居民與土地的這種 r magico-religious J 關係在世界各地(如:東南
亞地區、非洲西部等)之類似的例子(馬淵東- 1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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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日治時期有關原住民文獻資料大部分都還留在日本之「傳說 J '也是因

為他們並不了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被聯合國打敗撤離時，有關原住民

資料及文物不能帶回日本，許多日治時期重要文獻資料依然留在台灣36的

這項事實。因此，筆者認為，翻譯/解讀歷史文獻資料是一項重要工作 。

雖然有些主要歷史文獻已經有了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等研究機關

的初步中譯版，但大部分文獻一直嚴密保管於該所圖書館中尚未完全對外

開放，非研究人員之一般人不容易閱覽。歷史文獻翻譯/解讀工作是在重

視以在地人為主體性的「部落地圖」調查裡非常重要的一環，像這類歷史

文獻不應只是做為學者專家之「珍貴研究資料 J '而是必須儘量使之公開

並流通使用才是。 37

或許有些人認為翻譯只是一個簡單的「語言轉換 J '但其實它在「去

殖民化 J (de-colonization) 過程中與賦權或者在地的主體性建構之問有很

重要的關聯。譬如，夏威夷人學者A. Stillman 以夏威夷的呼啦舞 (Hula)

的歷史文獻為例，指出在「再回收 J (re-membering) 文化記憶並去殖民化

知識而自我決定其未來的過程中， r取回 J (recovery) 博物館及圖書館(公

文書館)裡歷史文獻之重要性 (Stillman 2001 )。本文第三節第(三)小

節提到的布農族人蔡善神，不僅以其本族人之優勢收集到詳實的田野資

料，並且參考了李敏慧所整理的日治時期歷史文獻(1997) ，而得以完成

其建構布農族在內本鹿之歷史主體性的論文。此即歷史文獻與繪製「部落

地圖 J '在建構歷史主體性的過程中互為輔成的一個例證。

因此，對未來的「部落地圖」調查，筆者建議應加強台灣原住民各族

群與土地關係的各歷史時期(荷西、鄭氏、清朝以及日治時代)文獻的翻

36 所藏地點是在，譬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中央研究院、國立台灣博物館、國立

台灣大學和各地的戶政事務所等 。

37 雖然該所已出版了一部分日治時期文獻之翻譯，譬如〈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系列，

可是圖書館內大部分的翻譯版並未完全公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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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解讀工作。為了進一步理解在地的土地觀念與制度，這些歷史文獻翻

譯/解讀應該要與在地人共同進行，加以對照。 38

此外，歷史文獻翻譯/解讀工作，不僅是學術研究成果對在地社會的

回饋，在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或者「反身性現代化 iref1exive modemization) 

之下 (Beck et al. 1994 [1997]) ，學術研究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愈

來愈活性化，人文/社會科學者必需重視在地人如何看待及利用這些研究

成果 39 ，即學術研究之流通以及對在地社會之影響問題( Giddens 

1976[ 1987] )。筆者認為，原住民族「部落地圖」調查活動對「學術研究

之反身性 (ref1exivity) J 研究將可提供非常有意義的事例與思考空間。

五、結語

本文主要是以筆者觀察布農族的內本鹿調查之所見，反映台灣原住民

社會之「部落地圖」調查現況之一隅，並從人類學的角度省思這類的研究

調查中所隱含的西洋近代空間概念和土地所有制度的先見觀，及其與在地

人對土地概念的相異，進而指出可能產生的困境。歸納而言，筆者對今後

此類的研究計畫之幾點建議為 :1.正視「傳統領域之動態性」論點之重要

38 筆者認為，在亟需翻譯/解讀的諸多文獻當中，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之民

族史付出nohistory)的研究成果〈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仿研究) (移川子之藏等 1935 ) 
是應該首要翻譯/解謂的重要歷史文獻之一。這本著作是 1930 年代初期所做的調查，

依據各族受訪者的口述而留下的原住民各族歷史的珍貴記錄。其中，馬淵東一所調查

有關布農族的部分(第三章) ，詳細地記錄各氏族的由來、遷徙傳承等 。透過他的謹

慎態度與詳細的描述內容，我們可以了解當時布農族歷史之動態性與布農族人 口述歷

史之多樣性。但是，為了避免這些歷史文獻內容被「經典化 J (canonization) ，當解講
這些文獻時，請者應該也要了解當時包括執筆者、調查目的與方式以及學術潮流等之

時代背景。關於這些歷史文獻經典化之盲點，筆者是接受了笠原政治(國立橫演大學

教授)以及銷島主(愛知學院大學教授)之意見，在此謹對兩位學者表示謝意 。

39 如上所述，有些布農族的在地研究者要求筆者介紹與翻譯日治時期歷史文獻資料給他

們。其中有一位是母語研究者，他想要參考日治時期的文獻，用母語編寫整個布農族

歷史，作為布農語歷史教材提供給年輕一代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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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加強對在地的歷史文化及社會(尤其是土地觀念及土地制度)之調

查研究; 3.重視歷史文獻之翻譯/解讀，以助在地人建構其歷史主體性。

本文是對於台灣原住民族所推動的「部落地圖」調查現況，加以稍具

批判性之省思，願藉此拋磚引玉，與學界先進共同思考與探討。誠如林益

仁所指出， r部落地圖」並不是「萬靈丹 J '可是也擁有對在地社會賦權

之可能性(林益仁 2001 )。筆者衷心亟盼現行「部落地圖」調查終能克

服本文所指出的若干問題，而使台灣原住民族透過這類「部落地圖」調查

實現其多年來建立主體性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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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Community Mapping Researches: 
A Case of the Laipunuk Research by the Bunun 

ISHIGAKI Naoki 

Abstract 

Community mapping research has become a popular and influential 
movement in indigenous societies of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is is the 
movement where Austronesian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investigate and 
map their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By conducting this kind of surveillance study, 
they try not only to demarcate their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and dig up 
land-rooted histories, but also to claim indigenous rights for their groups. 

The pu中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consider positive influences and 
controversial points of current indigenous community mapping research in 
Taiwan. Firstly the author introduces current governmental policy towards this 
research and secondly describes the native initiative Laipunuk research by the 
Bunun. Finally this article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community 
mapping research: 1. Importance of introducing a concept of “dynamic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2. Impo此ance of more detailed research on local land 
systems and conceptions of land; 3. Need for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on their lands to support self-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subjectivit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Community mapping Land Bunun La伊un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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